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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拓政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FYR2Y）：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65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65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65号
湖北拓政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源楠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BU99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66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66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66号
湖北源楠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长联五金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D341E）：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67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67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67号
湖北长联五金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康堡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NFA4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68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68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68号
湖北康堡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连阳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51G12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69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69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69号
湖北连阳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颖雯电子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NR84R）：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70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70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70号
湖北颖雯电子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旭航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90J4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71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71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71号
湖北旭航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省耀恒建材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6254G）：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72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72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72号
湖北省耀恒建材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泰岚建材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8LBXQ）：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73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73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73号
湖北泰岚建材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浩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8MU1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74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74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74号
湖北浩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仁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8JM7K）：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75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75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75号
湖北仁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晶塘五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MAF0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76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76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76号
湖北晶塘五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咸宁市博文轩广告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26Q0H）：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77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77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77号
咸宁市博文轩广告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省路阳广告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3Y140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78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78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78号
湖北省路阳广告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省楼洒广告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63F2A）：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79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79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79号
湖北省楼洒广告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鹏江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WRB3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80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80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80号
湖北鹏江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送达公告
湖北吉拓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GYG5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2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2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2号
湖北吉拓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芝昌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FY60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3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3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3号
湖北芝昌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芝展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GYB4X）：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4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4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4号
湖北芝展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鸿全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NDMXG）：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5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5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5号
湖北鸿全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淮松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NE73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6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6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6号
湖北淮松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紫杨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WH50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7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7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7号
湖北紫杨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振方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WKH8Q）：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8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8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8号
湖北振方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拓航五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9RHXJ）：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9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9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9号
湖北拓航五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拓点五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9Q04X）：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10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10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10号
湖北拓点五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善纯五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FXC3Y）：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11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11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11号
湖北善纯五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研点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GXT5T）：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12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12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12号
湖北研点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腾博五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MGM6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13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13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13号
湖北腾博五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尚普五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MQ18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14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14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14号
湖北尚普五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唯潇五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51GUXP）：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15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15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15号
湖北唯潇五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志阔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H078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16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16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16号
湖北志阔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翠林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GUU4D）：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17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17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17号
湖北翠林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普禄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H0B0E）：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18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18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18号
湖北普禄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锋炫电子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NQTX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19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19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19号
湖北锋炫电子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佳晓雯电子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NTW3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20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20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20号
湖北佳晓雯电子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拓保五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9T97U）：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21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21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21号
湖北拓保五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深凡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X3W5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22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22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22号
湖北深凡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永凡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WXJ7F）：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23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23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23号
湖北永凡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宇深五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WRDXP）：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24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24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24号
湖北宇深五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百旭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WRT0B）：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25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25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25号
湖北百旭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振道五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WRQ6U）：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26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26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26号
湖北振道五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拓广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9TT0P）：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27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27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27号
湖北拓广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拓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9RU6M）：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28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28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28号
湖北拓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月广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WPL2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29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29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29号
湖北月广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琪旭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GUY7R）：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30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30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30号
湖北琪旭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恒随电子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LXCXK）：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31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31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31号
湖北恒随电子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荷卓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NC46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32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32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32号
湖北荷卓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鹏奇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X469J）：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33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33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33号
湖北鹏奇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固然建材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K156Y）：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34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34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34号
湖北固然建材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故亭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505T9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35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35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35号
湖北故亭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泽创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FXF8H）：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36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36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36号
湖北泽创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耀欣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WTKXK）：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37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37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37号
湖北耀欣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君研五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GUK2Y）：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38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38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38号
湖北君研五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禹泽五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LXX1E）：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39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39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39号
湖北禹泽五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琪锐五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NBFXY）：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40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40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40号
湖北琪锐五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威雁五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WQC5N）：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41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41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41号
湖北威雁五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鹏京五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WMH0B）：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42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42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42号
湖北鹏京五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振绿五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WN32Q）：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43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43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43号
湖北振绿五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道振五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WT22E）：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44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44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44号
湖北道振五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涂全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N63X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45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45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45号
湖北涂全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京泽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MET0A）：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46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46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46号
湖北京泽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云凡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X3A5L）：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47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47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47号
湖北云凡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德创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WT49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48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48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48号
湖北德创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广春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WLQ8M）：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49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49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49号
湖北广春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夜泊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50A54A）：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50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50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50号
湖北夜泊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优楠五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N2A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51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51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51号
湖北优楠五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仁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8G67Q）：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52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52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52号
湖北仁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旭全电子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8K11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53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53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53号
湖北旭全电子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文奕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8ER6X）：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54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54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54号
湖北文奕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健迪五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LRT0H）：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55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55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55号
湖北健迪五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登跃电子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LTQ9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56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56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56号
湖北登跃电子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绅凡电子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LX01G）：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57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57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57号
湖北绅凡电子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晨沃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D499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58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58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58号
湖北晨沃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栋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D296D）：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59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59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59号
湖北栋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宏档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D5B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60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60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60号
湖北宏档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乐源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D1C4L）：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61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61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61号
湖北乐源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诺晶五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D4J0F）：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62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62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62号
湖北诺晶五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儒宏五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BTC7D）：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63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63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63号
湖北儒宏五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双普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D1U1T）：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64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64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64号
湖北双普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泽尚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WYK1K）：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81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81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81号
湖北泽尚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淼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6385C）：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82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82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82号
湖北淼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楚点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N2Y8A）：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83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83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83号
湖北楚点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态博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NB82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84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84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84号
湖北态博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浦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3MA493C052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85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85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85号
湖北浦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5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盛拓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GY47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86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1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86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86号
湖北盛拓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吉进剑、黄黎、邱珏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
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杨振五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WPB0G）：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87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10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87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87号
湖北杨振五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朱天功、张宏佑、龚谢芳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
年 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
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湖北白岩五金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21224MA494D5Q4P）：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
〔2018〕88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75号1409室）接受税务检查。

附件：《税务检查通知书》（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88号）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30日
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咸税一稽检通一〔2018〕88号
湖北白岩五金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
张习中、谢首峰等人，自2018年11月7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6月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
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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